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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贯彻实施《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

两项国家标准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赣江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省综合交通中心，省交通运输执法局：

新修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GB/T 30340—2025）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GB/T 

30341—2025）两项国家标准（以下简称“两项新国标”）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切实做好两项新国标的贯彻实施工作，结合我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认真开展新国标的学习宣传工作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实施，是推动驾驶员培训制度改革和驾驶员培训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规范驾驶员培训市场秩序、提升驾驶员培训服务质量、促进驾驶员培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两项新国标贯彻实施的重要意义，结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6年第8号），切实抓好两项新国标的学习宣传组织工作，通过召开宣贯会议、组织集中学习、举办业务培训班等方式，使辖区内从事驾驶员培训管理的工作人员、驾校经营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准确理解和掌握两项新国标的主要内容及具体要求。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渠道，广泛宣传实施新国标的意义和有关要求，为两项新国标的贯彻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迅速部署，切实抓好新国标的贯彻实施

（一）新增驾校符合新国标要求

自2026年5月1日起，新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备案的，除需具备《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6年第8号）规定的备案条件外，还须满足符合两项新国标的有关要求。

（二）现有驾校对照新国标要求开展整改

两项新国标对驾校的训练场地面积、单车道总长度、训练项目设施、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适度调整与优化。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抓好不符合两项新国标的驾校达标整改工作。

1.督促驾校对照新国标开展自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辖区内的驾校，严格对照两项新国标的具体要求进行全面自查，重点排查训练场面积、培训设施设备、教学车辆数量、安全管理制度、教学规范化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梳理形成不达标清单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2.要求不达标驾校限期进行整改。对不符合两项新国标的驾校，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驾校的具体情况，给予合理的达标整改期限（原则上不晚于2026年12月31日）并督促其按时完成整改。

（三）加强执法监督与检查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将驾校落实两项新国标的情况纳入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辖区内不按规定落实两项新国标的新备案驾校以及逾期未完成达标整改的驾校，应依法依规采取措施，直至整改到位。

（四）《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规范摩托车驾驶员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赣交运输字〔2022〕30号）自2026年5月1日起不再执行。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新国标贯彻实施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进一步提高我省驾驶员培训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治理能力。

（二）提升服务水平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将贯彻落实两项新国标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指导和帮助驾校完成达标整改工作。对确实存在实际困难，难以完成达标改造的驾校，应积极引导其转型发展，妥善解决两项新国标在实施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三)确保平稳过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工作，密切关注行业动态，加强舆情监测和风险研判，确保新旧国标平稳有序过渡，维护行业和社会稳定。工作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反馈省厅。

联系人：荣博盛（赣政通），联系电话：0791-86243827。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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